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令 2025 年第 4 号）相关规定,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行”）就 2026 年 1 月 7 日至 2026 年 1 月 27 日期间本行与

关联方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披露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一）2026 年 1月 7日与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买入返售

债券（质押式)交易，交易金额 50000 万元。

（二）2026 年 1月 7日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买入返售债券

（质押式)交易，交易金额 25000 万元。

（三）2026 年 1月 8日与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产品华安日日

鑫货币市场基金开展买入返售债券（质押式)交易，交易金额 30000 万

元。

（四）2026 年 1月 8日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买入返售债券

（质押式)交易，交易金额 30000 万元。

（五）2026 年 1 月 12 日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买入返售债

券（质押式)交易，交易金额 50000 万元。

（六）2026 年 1月 13 日与主营公用事业 B客户开展存款交易,交易

金额 40000 万元。

（七）2026 年 1 月 13 日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买入返售债

券（质押式)交易，交易金额 16000 万元。

（八）2026 年 1 月 14 日与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买入返

售债券（质押式)交易，交易金额 50000 万元。



（九）2026 年 1 月 15 日与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产品华安基

金浦鑫 2 号开展买入返售债券（质押式)交易，交易金额 27996.5 万元。

（十）2026 年 1 月 16 日与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展买入返售债

券（质押式)交易，交易金额 19997.5 万元。

（十一）2026 年 1 月 16 日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买入返售

债券（质押式)交易，交易金额 50000 万元。

（十二）2026 年 1 月 19 日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买入返售

债券（质押式)交易，交易金额 35000 万元。

（十三）2026 年 1 月 20 日与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买入

返售债券（质押式)交易，交易金额 50000 万元。

（十四）2026 年 1 月 26 日与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产品华安

基金浦鑫 2 号开展买入返售债券（质押式)交易，交易金额 30001 万元。

（十五）2026 年 1 月 27 日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买入返售

债券（质押式)交易，交易金额 15000 万元。

二、交易对手情况

关联方 1：
名称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咨询；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

介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证券财务顾问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 朱健

注册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注册资本及

其变化

1762892.5829 万元人民币，最近一次变化为 2025 年 9 月 10 日由

1762970.8696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1762892.5829 万元人民币。

与本行存在

的关联关系

本行依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令 2025 年第 4号）第八条四项认定的关联方。

关联方 2：
名称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 钱文海

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 201 号

注册资本及

其变化

457379.6639 万元人民币，最近一次变化为 2025 年 6 月 17 日由

387816.8795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457379.6639 万元人民币。

与本行存在

的关联关系

本行依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令 2025 年第 4号）第七条三项、第八条四项认定的关联方。

关联方 3：
名称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咨询；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

介绍业务；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公募证券投资基金服务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法定代表人 李海超

注册地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路 366 号

注册资本及

其变化

532653.2 万元人民币，最近一次变化为 2021 年 2 月 7 日由

261000.000000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532653.200000 万元人民币。

与本行存在

的关联关系

本行依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令 2025 年第 4号）第八条四项认定的关联方。

关联方 4：
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 徐勇

注册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 号 B 楼 2118

室

注册资本及

其变化

15000 万元人民币，最近一次变化为 2000 年 7 月由 5000 万元人民币

变更为 15000 万元人民币。

与本行存在

的关联关系

本行依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令 2025 年第 4号）第八条四项认定的关联方。

关联方 5：B 客户

三、定价政策



本行根据一般商业原则及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开展上述关联

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股东或相关方

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本次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信息如下：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合同签署

日期

业务

类型

交易金额

（万元）

交易金

额/上季

末资本

净额

达到重大关联交易的情形

1
国泰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20260107

证券

回购
50000 0.36%

本行与单个关联方之间累计交易金额达到本行

上季末资本净额 5%以上后，每累计达到本行上

季末资本净额 1%以上类重大关联交易

2
浙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260107

证券

回购
25000 0.18%

本行与单个关联方之间累计交易金额达到本行

上季末资本净额 5%以上后，每累计达到本行上

季末资本净额 1%以上类重大关联交易

3
华安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20260108

证券

回购
30000 0.22%

本行与单个关联方之间累计交易金额达到本行

上季末资本净额 5%以上后，每累计达到本行上

季末资本净额 1%以上类重大关联交易

4
浙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260108

证券

回购
30000 0.22%

本行与单个关联方之间累计交易金额达到本行

上季末资本净额 5%以上后，每累计达到本行上

季末资本净额 1%以上类重大关联交易

5
浙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260112

证券

回购
50000 0.36%

本行与单个关联方之间累计交易金额达到本行

上季末资本净额 5%以上后，每累计达到本行上

季末资本净额 1%以上类重大关联交易

6 B 客户 20260113 存款 40000 0.29%
本行与单个关联方之间累计交易金额达到本行

上季末资本净额 5%以上类重大关联交易



7
浙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260113

证券

回购
16000 0.12%

本行与单个关联方之间累计交易金额达到本行

上季末资本净额 5%以上后，每累计达到本行上

季末资本净额 1%以上类重大关联交易

8
国泰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20260114

证券

回购
50000 0.36%

本行与单个关联方之间累计交易金额达到本行

上季末资本净额 5%以上后，每累计达到本行上

季末资本净额 1%以上类重大关联交易

9
华安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20260115

证券

回购
27996.5 0.20%

本行与单个关联方之间累计交易金额达到本行

上季末资本净额 5%以上后，每累计达到本行上

季末资本净额 1%以上类重大关联交易

10
上海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20260116

证券

回购
19997.5 0.14%

本行与单个关联方之间累计交易金额达到本行

上季末资本净额 5%以上后，每累计达到本行上

季末资本净额 1%以上类重大关联交易

11
浙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260116

证券

回购
50000 0.36%

本行与单个关联方之间累计交易金额达到本行

上季末资本净额 5%以上后，每累计达到本行上

季末资本净额 1%以上类重大关联交易

12
浙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260119

证券

回购
35000 0.25%

本行与单个关联方之间累计交易金额达到本行

上季末资本净额 5%以上后，每累计达到本行上

季末资本净额 1%以上类重大关联交易

13
国泰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20260120

证券

回购
50000 0.36%

本行与单个关联方之间累计交易金额达到本行

上季末资本净额 5%以上后，每累计达到本行上

季末资本净额 1%以上类重大关联交易

14
华安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20260126

证券

回购
30001 0.21%

本行与单个关联方之间累计交易金额达到本行

上季末资本净额 5%以上后，每累计达到本行上

季末资本净额 1%以上类重大关联交易

15
浙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260127

证券

回购
15000 0.11%

本行与单个关联方之间累计交易金额达到本行

上季末资本净额 5%以上后，每累计达到本行上

季末资本净额 1%以上类重大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均符合《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 2025 年第 4 号）相关比例要求。



五、程序履行和决议情况

上述授信类关联交易于 2025 年 8 月 29 日经本行董事会关联交易

控制委员会 2025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审议结果如下：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意见 表决情况

同意将与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开展关

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会议有效表决票数 3票，表决情况为：3票赞成，

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将与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开展关联交易

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会议有效表决票数 3票，表决情况为：3票赞成，

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将与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关联交易

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会议有效表决票数 3票，表决情况为：3票赞成，

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授信类关联交易于 2025 年 8 月 29 日经本行董事会 2025 年第

七次会议审议，审议结果如下：

上述存款类关联交易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经本行董事会关联交易

控制委员会 2025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审议结果如下：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意见 表决情况

同意将公司 2025 年度存款类关联交易计划的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会议有效表决票数 3票，1名委员回避表决，表

决情况为：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存款类关联交易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经本行董事会 2025 年第

三次会议审议，审议结果如下：

董事会决议 表决情况

同意与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开展关联

交易的议案

会议有效表决票数 14 票，1名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为：13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与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开展关联交易的

议案

会议有效表决票数 14 票，1名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为：13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与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关联交易的

议案

会议有效表决票数 14 票，1名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为：13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决议 表决情况

同意公司 2025 年度存款类关联交

易计划的议案

会议有效表决票数 14 票，10 名董事回避表决，表决情况为：

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上述授信类关联交易于 2025 年 8 月 29 日经本行董事会 2025 年第

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本行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如下：

（一）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上述关联交易均属于商业银行正常交易

业务，具体交易条款按公平原则协商订立。相关条款符合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和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交易公允。

（二）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不构成

重要影响，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三）上述关联交易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上述存款类关联交易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经本行董事会 2025 年第

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本行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如下：

同意公司关于 2025 年度部分关联方存款类关联交易计划事项。公

司董事会 2025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存款类

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在表决时，关联董事予以

了回避。公司 2025 年度部分关联方存款类关联交易计划属于正常业务

经营需要，交易程序合法合规、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

七、其他事项

无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1 月 28 日


